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

仁、同等对待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，在我县招投标领域长

期清理设置非必要条件排斥潜在竞争者行为和对地企业

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行为。清理取消企业在招投标面存

在的差别化待遇，清理取消通过划分企业等级、增设证明

事项、设立项目库、注册、认证、认定等非必要条件排除

和限制竞争的行为。请县行业监管单位动态清理招标投标

领域违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。建立完善公平竞

争审查举报处理和回应机制。县公管办接受招投标领域涉

及公平竞争审查举报，并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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